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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红色资源调查

认定办法》的通知
渝府办发〔2023〕78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红色资源调查认定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3 年 10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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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红色资源调查认定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红色资源调查、认定程序，做好红色资源调

查、认定工作，根据《重庆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》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重庆市红色资源的调查，红色资源名录的申报，红

色资源建议名单的拟定、评审、审核、公示，以及红色资源名录

的审定公布、监督检查和定期评估等工作，适用于本办法。

第三条 红色资源调查、认定应坚持尊重历史、价值优先、

科学评估、分级负责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红色

资源列入重庆市红色资源名录的申报工作。区县（自治县）文化

和旅游部门会同本级退役军人事务、党史研究、档案等部门和单

位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红色资源的调查。市文化和旅游部门会同

市退役军人事务、党史研究、档案等部门和单位，负责全市红色

资源调查、认定的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。市红色资

源保护传承工作联席会议负责红色资源建议名单的审核工作。

第五条 红色资源调查、认定工作应当充分听取专家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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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文化和旅游部门会同市级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组建专家委

员会。专家委员会由党史研究、文化遗产、纪念设施、档案、建

筑、教育等领域的专家组成。

第六条 区县（自治县）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会同本级退役

军人事务、党史研究、档案等部门和单位对下列红色资源开展调

查：

（一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、建设、改革和新时代历

史进程中形成的重要机构旧址、重要会议旧址、重要人物故（旧）

居、重要事件发生地和纪念设施，以及体现新中国重大成就的代

表性设施等不可移动资源。

（二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、建设、改革和新时代历

史进程中形成的重要档案、文献、手稿、实物、口述历史记录、

回忆记录、声像资料等可移动资源。

（三）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重要文学艺术作品、

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其他需要调查的资源。

第七条 鼓励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区县（自治县）文

化和旅游部门提供红色资源信息及线索。

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开展红色资源调查的，区县

（自治县）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会同本级退役军人事务、党史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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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、档案等部门和单位研究后予以答复。

第八条 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申请将本行政区域内红色

资源列入重庆市红色资源名录的，应当听取专家意见，经本级红

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后，向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申报。

第九条 区县（自治县）申报重庆市红色资源名录的资料应

当规范完整、准确真实、史实可靠。应提交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红色资源申报文件。

（二）红色资源的名称、年代、类型、保存状况、产权归属、

历史价值、保护责任和保护责任人，以及相应的图纸、照片和数

字化资源等资料。

（三）红色资源为非国有的，应当征求所有权人是否同意申

报的意见。

第十条 拟申报重庆市红色资源名录的红色资源，应当明确

保护责任和保护责任人。

第十一条 在申报重庆市红色资源名录时，已认定为文物、

纪念设施、历史建筑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等的，原则上

沿用公布名称；有多个名称或名称不能准确反映其革命历史价值

的，应当组织专家研究论证，提出名称建议，由市红色资源保护

传承工作联席会议研究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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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市文化和旅游部门会同市退役军人事务、党史研

究、档案等部门和单位分批次开展重庆市红色资源认定，建立重

庆市红色资源名录：

（一）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组织对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提

交的重庆市红色资源名录申报资料进行审核，会同市退役军人事

务、党史研究、档案等部门和单位对资源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保

护状况进行调查核实，并提出重庆市红色资源名录建议名单。

（二）重庆市红色资源名录建议名单由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提

交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，评审通过后提请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

作联席会议审核。

（三）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联席会议组织对重庆市红色

资源名录建议名单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由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向

社会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20 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将公示后的重庆市红色资源名录建

议名单报请市人民政府审定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三条 市文化和旅游部门会同市级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

对重庆市红色资源名录进行监督检查和定期评估。

红色资源严重损毁、灭失或者价值严重贬损的，市文化和旅

游部门应当提出调整建议，报请市人民政府审定后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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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市文化和旅游部门会同市级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

制定红色资源调查认定导则。

第十五条 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应当将红色资源调

查、认定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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